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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9-5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 2019年 5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公司于 2019年 6月 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9年 6月 20

日下午三点在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9人，代表公司股份 1,123,247,199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0.3298%。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7人，

代表公司股份 87,511,0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421%。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天津中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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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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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1,087,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7%； 

反对 45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 

弃权 1,7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5,350,8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5315%；反对 459,68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53%；弃权 1,70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2%。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55,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07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8、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55,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07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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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9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 

反对 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弃权 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55,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075%；反对 24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5%；弃权 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10、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激励基金提取与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860,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0%； 

弃权 217,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124,3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581%；反对 16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1%；弃权 217,6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7%。 

11、审议通过《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813,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 

反对 43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077,0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041%；反对 433,98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9%；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3,02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 

反对 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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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87,7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反对 223,3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2%；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2,813,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 

反对 43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077,0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041%；反对 433,98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9%；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4、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工程五期项目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23,02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 

反对 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287,7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反对 223,3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2%；弃权 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5、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5,58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1%； 

反对 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7%； 

弃权 217,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7,070,0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961%；反对 223,3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2%；弃权 217,6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7%。 

16、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8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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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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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
	反对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
	反对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122,99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
	反对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62,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1,087,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7%；
	反对45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弃权1,7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5,350,8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5%；反对459,6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3%；弃权1,70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32%。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2,9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
	反对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55,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8、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22,9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
	反对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55,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9、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2,9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
	反对2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55,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5%；反对24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激励基金提取与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2,860,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
	反对16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弃权217,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124,3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81%；反对169,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弃权217,6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7%。
	11、审议通过《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2,813,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
	反对43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077,0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41%；反对433,9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9%；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3,02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
	反对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87,7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8%；反对223,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2,813,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
	反对43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077,0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41%；反对433,9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9%；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4、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工程五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3,02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
	反对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87,7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8%；反对223,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5、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5,58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1%；
	反对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弃权217,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070,02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1%；反对223,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217,6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7%。
	16、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2018年度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